
早於2012年3月23日，鍾庭耀發起所謂「民間全民投票計劃」，讓市
民在網上和實體票站「投票」，選擇當年特首選舉中的3名候選人

梁振英、唐英年、何俊仁，以收集社會對各候選人的所謂「民意」。為
了籌得款項用作活動開支，該計劃曾發動籌款。

辯稱「按指引處理」恐違廉署例
在活動結束後，民研計劃同年4月公布財務報告，聲稱「已經嚴格按照
香港大學相關指引及程序處理所有捐款及開支事宜」，但其中顯示有4筆
匿名捐款合共50萬元，用作抵銷活動開支。根據港大相關的捐款規定，
收受1萬元以上的匿名捐款已可能違反廉政公署規管高等院校接收捐款的
規則。
據香港文匯報近日接獲的密件發現，2013年4月11日，戴耀廷告知鍾
庭耀籌得80萬元，可供鍾庭耀後來於2014年舉行的「622佔中公投」之
用。惟戴耀廷未知悉戶口及抬頭，遂以電郵向鍾庭耀查詢，以便轉交該
筆匿名捐款。鍾庭耀3日後以電郵回覆戴耀廷，提到捐款「很簡單」，只
要根據他們2012年的「323全民投票捐款活動」的先例去做即可。

鍾電郵「自爆」早有前科
該筆80萬元匿名捐款隨即引起港大校方注意，鍾庭耀被追問匿名者身
份，以免違反校方接收捐款的規定。同年5月27日，鍾庭耀在一封電郵
「自爆」，稱收受匿名捐款的做法，早於2012年的「全民投票捐款活
動」已展開，並着校方可直接與戴耀廷聯絡。這些密件揭示，戴耀廷的
「匿名捐款」行為，早於「佔中」巨額匿名捐款之先開始，或已成為他
與鍾庭耀的「慣例」。
密件續揭示，發展及校友事務部（DAAO）總監徐詠璇一度對事件

大為緊張。她在同年5月28日的電郵提到，從未知悉鍾庭耀所謂的
「全民投票捐款活動」，直言不肯定有關捐款活動性質是否屬於港大，
存在灰色地帶。她並即時知會時任港大副校長的周肇平，並估計周肇平
會再通知首席副校長錢大康、港大財務部和法律顧問。

反映管理混亂 挑戰廉署底線
5月29日的港大職員電郵顯示，周肇平聯同DAAO職員已與戴耀廷會

面，但當時只向戴耀廷了解三筆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涉及「佔中」行動的
「匿名捐款」，惟未處理令校方大為緊張的「2012年全民投票捐款計
劃」問題，至今仍無下文，反映校方知悉事件嚴重性卻未予正視。根據
港大相關的捐款規定，收受1萬元以上的匿名捐款已可能違反廉政公署規
管高等院校接收捐款的規則，反映港大校方管理混亂，令戴耀廷轉贈匿
名捐款的行為得逞，並挑戰廉署的底線。

「佔中三丑」之一、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戴耀廷正被港大校

務委員會調查多筆涉嫌違反規定的匿名巨額捐款之際，本報

日前再收到密件，進一步揭露戴耀廷涉嫌早於2012年，已

涉嫌透過自設的「全民投票捐款活動」掩人耳目，向香港大

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秘密捐款50萬元，支援當年的所

謂「323民間全民投票計劃」。港大管理層事後一度驚悉事

件，惟至今3年卻不了了之。事件反映，戴鍾兩人早於「佔

中」行動啟動前，已涉嫌違規接收捐款的先例，而港大校方

對事件置若罔聞，反映其管理混亂。 ■記者 鄭治祖

因「捐款門」醜聞纏身的港大法律學者戴
耀廷，涉及多筆糊塗賬，其中去年10月就被
踢爆涉及接收145萬元巨額匿名捐款，「受
益人」除了鍾庭耀外，還包括時任港大法律

學院院長、戴耀廷上司的陳文敏。有關人等涉嫌公然違反
大學和廉署捐款的規定，被質疑令香港學界蒙羞，更引起
香港社會各界強烈批評，最終迫使校方介入調查。
一名自稱「一個愛大學的學者」，去年10月發放大量涉

及「佔中三丑」戴耀廷、朱耀明、陳健民，及港大民意研
究計劃總監鍾庭耀的機密電郵，爆料指戴於2013年5月至
2014年1月，向港大多個相關學院捐款145萬元，該筆捐
款分為4筆，包括捐15萬、20萬、30萬及80萬元。

3本票連號碼 疑涉黎智英
其中，3張合共130萬元的捐款，相信是由同一人於當年
的5月10日於匯豐銀行觀塘分行購買的本票，且3張本票
是連號碼。巧合的是，有關壹傳媒老闆黎智英的「黑金」
捐款醜聞，多筆捐款均由黎的左右手Mark Simon，於匯豐
銀行購買本票，然後才捐款。
令人關注的是，其中一筆80萬元的款項，即戴耀廷向鍾

庭耀說明支持所謂「佔中公投」的匿名捐款，整個捐款過
程相當「神秘」，戴耀廷一直要求大學以匿名方式處理捐
款，在大學多番追問下，才供出其中一筆捐款是「用朱耀
明的名字」。

陳文敏曾處理30萬捐款
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當時為戴耀廷上司的陳文敏，則處理過其
中一筆30萬元的捐款，用以舉辦政制發展及法治教育研討講座。
「佔中」組織一度死撐，其中的15萬元是朱耀明在其壽宴所籌得

的款項，惟再有爆料文件踢爆，朱耀明的壽宴扣除捐款後最終仍蝕
逾7萬元，說明所謂在有盈餘下出現的15萬元捐款，很可能又是謊
言，令人懷疑捐款人的真正身份是誰。
文件又透露，鍾庭耀當時向處理有關捐款的港大行政人員表示，
不清楚戴耀廷的捐款來源，只稱戴的捐款是來自一名中間人，建議
有關部門直接與戴聯絡處理事件。但港大相關行政人員在來往電郵
提出，匿名捐款或違反大學接收捐款的規定，亦可能違反廉署規管
高等院校接收捐款的規則。電郵最終顯示，大學知道有關的捐款人
名字，但電郵中未有披露。
「145萬元」捐款醜聞曝光後，港大並未否認有關捐款的存在，發
言人只回應稱，「用『無名氏』作為捐款人與捐款來歷不明兩者有
明確分別。對所有捐款，我們會盡責核實捐款人，確定款項來源正
當。捐款會用於學術、研究、教學及基建等指定用途。」

■記者 連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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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件再揭戴耀廷鍾庭耀臭史

各界狠批踐踏法治 促廉署徹查

港大明談「捐款門」倘放生難服眾

■港大發展及校友事務部總監徐詠璇在2013年5月
驚悉存在所謂「全民投票捐款計劃」，認為涉及港
大的灰色地帶。

■鍾庭耀電郵回覆戴耀廷可以2012
年「323全民投票捐款計劃」的捐款
先例，處理戴耀廷的80萬元捐款。

■鍾庭耀在電郵告知港大職員，匿名
處理80萬元捐款，早於2012年的
「全民投票捐款計劃」已開始。

本報調查報道

港大校務委員會明日將召開特
別會議，討論審核委員會調查涉嫌
策動違法「佔中」的港大法律學院
副教授戴耀廷被指控轉移多筆匿名

捐款事件的報告。根據已披露的大量密件，戴耀
廷與前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和港大民意研究
計劃總監鍾庭耀，在「捐款門」事件中關係千絲
萬縷，今次再有新密件揭穿早於3年前已經出現
了匿名捐款，更進一步顯示港大內部管治無方。
外界認為，在大量證據面前，港大校委會如仍不
能發揮應有監督職能，對校內涉嫌違規者一網打
盡，勢難服眾。

「全民投票」證灰色地帶
去年10月，有密件已踢爆鍾庭耀收受匿名捐款

大搞所謂「全民投票」，今次密件甚至揭發「捐
款門」早於3年前已開始，成為匿名捐款的多次
受益人。外界質疑，鍾庭耀的「全民投票計劃」
是否屬於港大？如不屬港大，何以鍾庭耀當年能
調撥港大民研計劃的職員和資源進行投票？如屬
港大，何以鍾庭耀在2012年已能違規接收巨額匿
名捐款，規避港大和廉署的指引？

這些疑問，正是港大發展及校友事務部總監徐
詠璇在電郵表達的擔憂：2012年的「全民投票捐
款活動」存在灰色地帶。

管治失責 戴陳鍾隨時「逍遙法外」
外界又關注到，港大高層在事件中一直蒙在鼓

裡，直至鍾庭耀自爆所謂「捐款活動」，始引起
校方關注，惟得悉後又不了了之。種種疑問，令

外界質疑港大管治出現嚴重問題。
在戴耀廷向港大提供145萬元的匿名捐款中，

有30萬元捐給法律學院，用作政改的研討會費
用，陳文敏正是收款人。令人憂慮的是，有消息
指明日的港大報告，僅調查捐款程序上是否符合
規程，並非要追究涉事者的責任，初步甚至認為
戴耀廷並無違反程序。一旦審核報告也不批評陳
文敏，校委會稍後或將討論陳文敏獲薦任副校長
事宜。鍾庭耀更不在今次調查之列。戴耀廷、陳
文敏和鍾庭耀此後隨時可「逍遙法外」。

有政界中人批評，倘上述消息屬實，港大校委
會又不跟進已知情況，說明港大的調查有意「放
生」戴耀廷和陳文敏，勢難服眾。港大作為公帑
資助的大學，又豈能容許大學有人一直挑戰學界
道德和廉署底線，蒙混過關？ ■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中」發起
人、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再被揭發屢次以匿名捐
款方式，早於3年前支援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
鍾庭耀大搞所謂「全民投票」。香港社會各界昨
日狠批，戴耀廷和鍾庭耀涉嫌多年來以匿名方式
轉移不明來歷資金卻不以為然，反映兩人有視法
治如無物之嫌，而港大管理層明知事件嚴重仍不
跟進，明顯失職。各界促請廉署盡快接管戴耀廷
「捐款門」的調查工作，立法會也應以特權法徹
查相關人等，不能再任由事件「丟淡」。

劉廼強：立會應用特權法查戴
香港大學校友、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廼強

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各種證據顯示，港
大校方涉嫌刻意隱瞞戴耀廷捐款的問題，一直採

取「大事化小」策略，即使得知戴耀廷曾於2012
年初，已秘密調撥多筆匿名捐款推動政治活動，
但至今仍無跟進，在在反映校方根本拒絕正視。
他批評，港大「自己人查自己人」的方式，已
不符公眾期望。廉署應盡快接管有關調查工作，
全面徹底調查每一項細節。立法會更應運用《立
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徹查戴耀廷事件。

陳勇：無向港人交代 徹查非打壓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城市大學顧問委員會

委員陳勇認為，戴耀廷屢次涉及匿名捐款事件，
實欠全港市民一個交代，港大管理層以至執法機
構都應該查明事件，讓事件水落石出。
他強調，徹查絕非打壓。目前，已披露的大量
文件已足以對戴耀廷提出合理懷疑，而事件關乎

涉嫌違法的問題，戴耀廷不可能借「政治打壓」
來逃避責任。他並認為立法會應以特權法徹查事
件，廉署更需立案調查，確保事件公平公正處
理。

王國興：港大須嚴查 勿讓逍遙法外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批評，有關的密件顯
示，事件由2012年開始至今已歷時3年，而事件
在被揭露後也引起了公眾的關注，港大跟進事件
的部門或委員會等應不偏不倚地及早查明真相，
還大學以至社會一個交代。
他強調，有關的調查工作必須嚴謹，要將所有
疑問解釋清楚，若有涉嫌違規違法的情況，港大
必須將調查資料轉交廉署跟進，不能任由違法者
逍遙法外。

2012年3月23日：
鍾庭耀發起「民間全民投票計劃」，就

2012 年特首選舉進行所謂的「全民投
票」。從密件和計劃的財務報告反映，該
計劃以「全民投票捐款活動」名義，得到4
筆合共50萬元的匿名捐款，涉嫌違反廉署
不得收受1萬元以上匿名捐款的規定。

2013年4月11日：
戴耀廷告知鍾庭耀籌到80萬元，作為

「622佔中公投」的資金。鍾庭耀3日後回
覆戴耀廷，有關匿名捐款的安排，可參考
「323全民投票捐款活動」的先例。

2013年5月27日：
鍾庭耀被港大職員追問80萬元捐款人的

身份，卻在電郵「自爆」收取類似的「匿
名捐款」的做法，早於2012年已開始。

2013年5月28日：
港大發展及校友事務部（DAAO）總監

徐詠璇在電郵強調，從未知悉鍾庭耀所謂
的2012年「匿名捐款」安排，直言不肯定
鍾庭耀所指「全民投票捐款活動」是否屬
於港大範疇，存在灰色地帶，並就事件報
告時任副校長的周肇平，相信首席副校長
錢大康亦會被告知。

2013年5月29日：
密件顯示，周肇平聯同DAAO職員已與

戴耀廷會面，惟只涉及2013年「佔中公
投」的3筆巨額匿名捐款問題，校方大為緊
張同屬「匿名捐款」的2012年「全民投票
捐款活動」，但至今仍不了了之。

■資源來源：本報近日接獲的密件
■整理：記者 連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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